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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函
地址：33049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一段1號
承辦人：科員 張妍萱
電話：03-3194510#6008
電子信箱：10067342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觀音區草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9日
發文字號：桃體競字第112001419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76735101E_1120014190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體育發展基金會辦理「2023桃園電競節－《傳說

對決》」一案，惠請鼓勵所屬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財團法人桃園市體育發展基金會為推廣本市電競風氣，培

養基層實力並促進產學合作發展，規劃辦理旨揭活動，活

動日期及報名相關資訊說明如下：

(一)報名時間：自112年11月7日(星期一)下午6時至11月16日

(星期四)下午6時截止。

(二)賽事期間：海選賽於112年11月21日(星期二)至24日(星

期五)；線上複賽於11月25日(星期六)至26日(星期日)；

線上決賽於12月2日(星期六)至3日(星期日)。

(三)報名資格：年滿12歲(含)以上。

(四)參賽資格：

１、隊伍內至少有一名隊員為桃園戶籍選手。

２、每隊至少5人，最多可以擁有一名替補選手。

二、本案倘有疑問，請逕洽活動承辦人林柏超先生，電話：

0923-219-888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20007457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11/09 12:0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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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檢附旨揭賽事競賽規程1份供參。

正本：各縣(市)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(桃園市政府除外)、全國各大專
院校(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、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、蘭陽技術學院除
外)、本市各市立學校、本市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國中、永平學校財團法人
桃園市私立永平工商高級中等學校、光啟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光啟高級中等學
校、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
學校

副本：財團法人桃園市體育發展基金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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